
关于观澜街道观光路 1120 号工地综合楼 7楼
“7·21”触电死亡事故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

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 号）和《市

安委办关于印发<深圳市进一步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

改措施意见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深安办〔2023〕

84 号）的要求，现将 2022 年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观光路 1120

号工地综合楼 7 楼“7·21”触电死亡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汇

报如下：

一、事故调查基本情况

2022年 7月 21日 9时 50分许，深圳市观澜街道观光路1120

号工地发生一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145 万元。

龙华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区安委办牵头，区住房建设局、区应急

管理局、区群团工作部（工会）、区建筑工务署、市公安局龙华

分局、观澜街道办事处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

区纪委监委、区检察院参加，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经调查，中建三局一安装公司未按照施工方案要求对电气检

修作业人员进行专项安全技术交底。恒浩建公司履行监理职责不

到位，未检查发现项目检修作业人员未经专项安全技术交底上岗

作业，电气检修施工现场未安排电工进行用电管理等事故隐患。



调查组认定，本起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22 年 9

月 20 日，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性

质的认定。

二、事故责任落实情况

区政府评估组对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实地检查评

估。经检查核对，龙华区应急管理局依据相关规定，对中建三局

第一建设安装有限公司以及现场实际负责人唐超进行了处罚。

三、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和调查报告提出的整改措施建议，相

关部门迅速落实整改措施如下：

（一）中建三局一安装公司汲取了事故教训，切实履行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一是全面梳理了现有项目人员配置情况，配齐配

全项目各类专业人员，尤其是特种作业人员；二是强化了公司对

项目部的监督管理，督促项目部落实各类安全隐患整改措施；三

是完善了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加强从业人员岗位培训的针对

性，保证其具备与工作岗位相适应的能力；四是加强了工程项目

现场监督检查，压实一线管理人员安全管理责任，督促作业人员

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杜绝违规作业行

为，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二）中建三局一公司认真吸取了本起事故教训，加强工程

分包单位施工安全的监督管理。一是认真分析了事故暴露出的管

理问题，组织项目部所有人员召开事故警示大会；二是完善了分



包单位安全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分包单位从业人员离场管理制

度；三是督促分包单位落实安全管理职责，完善各岗位人员安全

职责规定并加强培训，加强用电安全管理，防范类似生产安全事

故的发生。

（三）恒浩建公司进一步加强安全监理工作。一是认真分析

了事故原因，开展事故警示教育；二是加强了对施工现场的安全

监督检查，重点检查特种作业的人员持证上岗情况；三是认真落

实了事故风险源控制措施，及时掌握项目施工安排，加强对从业

人员岗位安全培训的监督力度。

（四）区住房建设局认真吸取了事故教训，在全区在监项目

中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工作；加大了事故高发领域的安全监督检

查，重点检查项目部电工、架子工、焊工等特种作业人员的持证

及在岗情况，从业人员岗位安全培训的针对性等问题；加大了执

法监察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从严处罚，督促有关单位及时消

除事故隐患，压降建筑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五）区建筑工务署认真吸取了本次事故教训，认真分析事

故原因，进一步提高对监理单位的工作要求，督促其认真落实监

理责任，及时掌握项目工作及人员安排，加强和改进监理工作；

对全区在建项目开展安全监督检查，及时排查存在的安全生产事

故隐患，督促工程施工单位落实整改，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

发生。



龙华区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

2023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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